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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出租汽车计价器管理暂行规定

(1986年 7月 14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 1986年 7月 15日

北京市技术监督局发布 根据 1997 年 12 月 31 日北京市人民政

府第 12 号令修改)

为保持出租汽车计价器(以下简称计价器)的准确、有效，维

护出租汽车经营者和乘客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

量法》，作如下规定：

一、凡在本市使用、制造、修理、销售、进口计价器的单位

和个人，均应遵守本规定，接受市和区、县技术监督局(以下简

称技术监督部门)的监督管理。

二、使用计价器，必须遵守以下规定：

(一)计价器上必须有技术监督部门指定的检定机构检定的

标明有效期限的合格标志。无合格标志或超过有效期限的，禁止

使用。

(二)计价器必须安在汽车上便于监督的明显部位，不准隐匿。

(三)必须保持计价器按键上的字样完整、清晰，不准遮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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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必须正确使用计价器，保持计价器的计量性能。

(五)禁止涂改、伪造计价器上的合格标志。

(六)必须按照规定将计价器送技术监督部门指定的检定机

构进行周期检定，确保计价器的准确、有效。

三、专营或兼营制造、修理计价器的单位和个体经营户，须

经技术监督部门考核，获得《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》或《修理计

量器具许可证》后，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开业登记。

四、制造、修理计价器的单位和个体经营户，必须具备出厂

检定条件；必须对制造、修理的计价器进行检定，保证产品计量

性能合格，并对合格产品出具产品合格证。无合格证的，不准出

厂。

生产计价器新产品，须经市技术监督局对其样品的计量性能

进行考核，合格后方准投产。未经考核或经考核不合格的，均不

准投产。

技术监督部门对已经投产的计价器实行抽查检定或全部检

定，未经检定或经检定不合格的，禁止销售。

五、进口的计价器，须经市技术监督局指定的计量检定机构

检定，获得合格证书后，方准销售和使用。

六、计量检定机构检定计价器，可按规定收取检定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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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违反本规定的，由技术监督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罚。

(一)违反本规定第二条第(一)项的，对单位、个体经营户或

直接责任人处以十五元以上七十元以下的罚款。

(二)违反本规定第二条第(二)项的，对单位、个体经营户或

直接责任人处以三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的罚款。

(三)违反本规定第二条第(三)项的，对直接责任人处以五元

以上三十元以下的罚款。

(四)违反本规定第二条第(四)项的，对直接责任人处以五十

元以上三百元以下的罚款。

(五)违反本规定第二条第(五)项的，对单位、个体经营户或

直接责任人处以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的罚款。

(六)对不按规定进行计价器的周期检定或其他检定的，给予

批评教育，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对单位、个体经营户或直接

责任人处以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的罚款。

(七)违反本规定第三条，制造、修理计价器，未取得《制造

计量器具许可证》或者《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》的，由技术监督

部门责令其停止生产、停止营业、封存制造或者修理的计价器，

没收全部违法所得，可并处相当其违法所得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

十的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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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反本规定第四条，计价器未经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的，由

技术监督部门责令停止制造、修理、销售，封存制造、修理、销

售的计价器，没收全部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可并处三千元以

下的罚款。

(八)违反本规定第五条的，对单位或个体经营户处以五十元

以上三百元以下的罚款。

八、本规定应用中的具体问题，由市技术监督局负责解释。

九、本规定自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起施行。


